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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    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    函 

機關地址：110 台北市基隆路 2段 51號 13樓之 3 
連 絡 人：周怡萱 
連絡電話：02-23775108 ext.15 
傳真電話：02-27391930 
電子信箱：chou@naa.org.tw 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年 2 月 9日 

發文字號：全建師會（115）字第 0117號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如文 

 

主 旨：本會訂於今(115)年 3 月間舉辦「鑑定估價論壇」北、南、中、

東區四場次，敬邀貴會列名協辦並指派鑑定人參加，並請轉知

所屬鑑定委員會委員、鑑定人及所屬會員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旨揭論壇日期及地點： 

       【北區】時間:115 年 3 月 13 日(星期五) 14:00-16:00 

               地點:臺北市建築師公會-第一會議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(臺北市基隆路二段 51 號 13 樓) 

       【南區】時間:115 年 3 月 17 日(星期二) 14:00-16:00 

               地點:臺南市建築師公會-第一會議室  

                    (臺南市永華路 2 段 248 號 10 樓之 6)  

       【中區】時間:115 年 3 月 19 日(星期四) 14:00-16:00 

               地點:臺中市建築師公會-演講廳  

                    (臺中市臺灣大道二段 536 號 12 樓) 

       【東區】時間:115 年 3 月 30 日(星期一) 14:00-16:00 

               地點:花蓮縣建築師公會-會議室  

                    (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 102 之 2 號) 

二、本論壇採免費報名，可透過本會官網(官網報名：

https://reurl.cc/MMle5X)或 APP(全國建築師公會 APP//活動專區)，

擇一方式報名，論壇大綱請參考報名簡章詳如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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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全程參與之學員可取得建築師開業證書申請換發及研習證明文

件認可。 

四、惟每場次參加人數未滿 40 位則不舉辦，本會保有最終修改、

變更、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，若有相關異動將公告於

官網，並寄發電子郵件通知已報名之建築師。 
 

 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高雄市建築師公會、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臺中市建築師公會、臺南

市建築師公會、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、宜蘭縣建築師公會、
基隆市建築師公會、新竹縣建築師公會、新竹市建築師公會、苗栗縣建築師公會、彰化
縣建築師公會、南投縣建築師公會、雲林縣建築師公會、嘉義縣建築師公會、嘉義市建
築師公會、屏東縣建築師公會、花蓮縣建築師公會、臺東縣建築師公會、澎湖縣建築師
公會 

 

 

 

     理 事 長 


